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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布失效政策性文件目录
	序号
	名称
	发布单位
	文号

	1
	省民政厅关于给部分优抚、社救对象发放补贴的通知
	省民政厅
	黑政发〔1998〕16号

	2
	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关于提高抚恤、补助、救济标准的通知
	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
	黑民财〔1989〕28号黑财行〔1989〕4号

	3
	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《关于贯彻执行军人抚恤优待条例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》的通知
	省民政厅
	黑民优〔1989〕134号

	4
	转发民政部《关于启用人民警察因公牺牲证明书、人民警察病故证明书的通知》
	省民政厅
	民办函〔1995〕4号

	5
	省民政厅关于启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公牺牲、病故证明书的通知
	省民政厅
	黑民优函〔1996〕7号

	6
	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
	省民政厅
	黑民优〔2006〕94号

	7
	关于转发民政部、财政部《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》的通知
	省民政厅
	黑民优〔2007〕93号

	8
	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关于转发民政部 财政部《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》的通知— 6 —

	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
	黑民优〔2008〕123号

	9
	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关于转发《民政部、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》
	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
	黑民优〔2009〕111号

	10
	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关于转发《民政部、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》的通知
	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
	黑民优〔2010〕116号

	11
	省民政厅《关于残疾等级评定和评残材料补充时限的通知》
	省民政厅
	黑民办函〔2012〕81号

	12
	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关于转发《民政部、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》的通知
	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
	黑民发〔2012〕154号

	13
	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关于转发《民政部、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》的通知
	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
	黑民发〔2013〕158号

	14
	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关于转发《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》的通知— 7 —

	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
	黑民优〔2014〕121号

	15
	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关于转发《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》的通知
	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
	黑民发〔2015〕144号

	16
	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关于转发《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》的通知
	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
	黑民发〔2016〕155号

	17
	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关于转发《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》的通知
	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
	黑民发〔2017〕140号




